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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胡德和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54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E9129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新店區大豐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7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150187068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0187068_附件-新北市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資格審查計畫修正版(公

告).rt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校長及教師獎勵資格審查

計畫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、自願服務偏遠地

區學校校長及教師特別獎勵辦法及教育部114年12月31日臺

教授國部字第1146003865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提高偏遠地區學校校長及教師誘因，穩定偏遠地區學校

師資，且為建置本市審查自願服務偏遠地區學校校長及教

師機制，故特訂本計畫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申請對象如下：

(一)任職於非偏遠地區學校之校長及教師（含幼兒園），有

意自願赴偏遠地區學校服務者。

(二)另行投保傷害保險申請對象，除上開對象外，亦包含

「『偏遠地區學校』校長及教師（含幼兒園）自願赴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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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特殊偏遠地區學校』或『極度偏遠地區學校』服務

者」及「『特殊偏遠地區學校』校長及教師（含幼兒

園）至『極度偏遠地區學校』服務者」。

(三)當學年度具備參與遴選、介聘資格之校長及教師（含幼

兒園）。

四、申請資格：

(一)校長：最近4年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

法考列甲等，且無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：

１、受懲戒處分或行政懲處處分。

２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各款及第33條所定情事

之一。

３、涉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，尚在調查階

段。

(二)教師：最近5年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

法考列第4條第1項第1款，且無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：

１、受懲戒處分或行政懲處處分。

２、教師法第30條各款所定情形之一。

五、審查內容：

(一)曾獲全國性師鐸獎、教學卓越獎、校長領導卓越獎；或

本市特殊優良教師、教學卓越獎特優獎、校長領導卓越

獎。

(二)校長曾任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或本市國民

教育輔導團正副召集人年資2年以上者；國中小教師（含

幼兒園）曾擔任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或本

市國民教育輔導團、教保輔導團團員服務年資2年以上87 3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者；高中教師曾擔任教育部國教署學科中心研究教師、

種子教師或本市課程發展中心執行秘書、種子教師。

(三)教師曾擔任教學訪問教師2年以上者。

六、申請時程：

(一)有意申請自願服務偏遠地區校長及教師，請於115年2月

24日（星期二）前依旨揭計畫，填寫申請表並檢附相關

附件，郵寄至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小教科胡德和輔導員

收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時不候。

(二)本次審查結果於115年3月底前以公文函覆申請人。

七、獎勵與補助：審查通過之校長及教師，本局依自願服務偏

遠地區學校校長及教師特別獎勵辦法，協助優先遴選、介

聘至偏遠地區；成功遴選或介聘至偏遠地區者，得依上開

獎勵辦法，申請相關獎勵與補助，本局將另函通知實施細

則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公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

局技職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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